
公 告

各报价单位：

因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米市水库工程项目施工需

要，我司拟采用竞价采购方式（招标编号：PC-0101-26J6-FG0001）

进行下列货物的批量采购，请各参与单位按以下要求于 2026年 1月

10日上午 10：00前将报价文件（PDF格式）以压缩文件形式提交至

平 台 （ 中 国 电 建 阳 光 采 购 网 网 址 ：

https://bid.powerchina.cn/index）。PDF 格式需经法定代表人或

法人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方可上传平台。

一、拟采购货物一览表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主要技术参数

及标准配置
预计数量 备注

1 环氧砂浆 NEII型 60吨

2
氧化镁膨

胀剂
MgO含量(%)>90.0 101吨

二、采购要求

1.本次竞价采购为整体采购，一轮竞价，开标前投标人可多次

https://ec.powerchina.cn%EF%BC%89%E3%80%82PDF%E6%A0%BC%E5%BC%8F%E9%9C%80%E7%BB%8F%E6%B3%95%E5%AE%9A%E4%BB%A3%E8%A1%A8%E4%BA%BA%E6%88%96%E6%B3%95%E4%BA%BA%E5%A7%94%E6%89%98%E4%BB%A3%E7%90%86%E4%BA%BA%E7%AD%BE%E5%AD%97%E5%B9%B6%E5%8A%A0%E7%9B%96%E5%85%AC%E7%AB%A0%E6%96%B9%E5%8F%AF%E4%B8%8A%E4%BC%A0%E5%B9%B3%E5%8F%B0%E3%80%82
https://ec.powerchina.cn%EF%BC%89%E3%80%82PDF%E6%A0%BC%E5%BC%8F%E9%9C%80%E7%BB%8F%E6%B3%95%E5%AE%9A%E4%BB%A3%E8%A1%A8%E4%BA%BA%E6%88%96%E6%B3%95%E4%BA%BA%E5%A7%94%E6%89%98%E4%BB%A3%E7%90%86%E4%BA%BA%E7%AD%BE%E5%AD%97%E5%B9%B6%E5%8A%A0%E7%9B%96%E5%85%AC%E7%AB%A0%E6%96%B9%E5%8F%AF%E4%B8%8A%E4%BC%A0%E5%B9%B3%E5%8F%B0%E3%80%82


降低总报价上传报价文件，采购数量为预计采购量，仅供参考，最

终结算量以投标人按项目发货通知单实际供货并经招标人验收合格

的规格和数量为准，计量方式：过磅按吨计量。投标响应供应商报

价时须写明单价及总价、产品的详细配置参数，报价包含装卸车费、

国内到现场运输费、保险费、融资费及 13%增值税税金等交付招标人

使用前所有可能发生的直接或间接费用，确定成交投标人不再增补

任何费用。确定成交后，投标人不再增补任何费用。另外投标人将

货物运输至招标人指定地点之前的所有毁损、灭失等一切风险由投

标人承担。                 

2.投标保证金的交纳形式：投标人参与报价需要缴纳投标保

证金。交纳方式：必须以投标人的银行账户进行公对公交纳，不

允许代交，否则视为响应无效。

（1）交纳金额：10000（大写：壹万元整）

（2）采用在线收取保证金，由平台收取到统一账户，供应商报

名审核后，系统自动分配保证金收款虚拟账号，采购人无须提供账

号。

（3）报价文件中应包含响应保证金的回执单。

（4）如供应商恶意竞价，中标后不能正常供货或者恶意拖延供

货，采购方将会申请拉入水电一局或者电建集团黑名单处理，并追

诉由此造成的损失。

3.供货期：按招标人通知分批次供货，首次供货期限为合同签



订后 5日历天。

4.交货地点：中国水电一局米市项目经理部（喜德县米市镇乃

家村）指定场地，投标人已充分掌握道路运输情况，对运输费用及

可能出现的风险已有充分掌握，不得因为运输条件、运输距离等要

求招标人增加费用；

5.货物标准：

验收标准：按该产品的国家标准进行验收，如若无国家标准的

则按行业标准或已经主管部门备案的企业标准验收。如产品需复检

或第三方检测，如检测出产品不符合验收标准，检测费用由投标人

承担，符合验收标准检测费则由招标人承担。投标人保证货物在发

货前经过严格测试，以保证货物质量、规格和技术要求满足合同规

定，否则视为不合格，验收不合格原价退货或免费更换。

质量标准：





上述标准及要求中未包含的，在实际供货中监理人或其他有

关部门要求、有相关规定的，在不增加投标方成本的情况下应配

合现场执行。如有最新版本应按最新版本的要求执行。

6.质保期：12个月

    7.供货数量及运输风险

（1）货物的运输由投标人承担，运输费用已包含在综合单价中。

运费中包含货物的装车费、保险费、过路过桥费、车辆油料费。

（2）投标人负责办理材料及在运抵目的地途中的运输保险。货



物运输途中的毁损、灭失的风险由投标人承担并由投标人与承保人

办理理赔事宜。投标人必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各类保险，保险

费包含在货物单价内。

（3）投标人应将货物在规定时间内运送到约定地点，因道路交

通管制、交通事故等事件造成的延误，投标人应及时调配运输力量

或采取其他应急方式保证供应，如因投标人供货中断超过 24小时以

上，为此而发生的损失及处理费用由投标人承担并按照违约责任条

款向招标人支付违约金；投标人合同期内不得因任何原因停止供货。

8.投标人的资质要求：

本采购项目不接受具有关联关系的供应商同时投标，一

经发现，则所有关联关系的供应商投标无效。

9. 投标人必须是中国电建阳光采购网的注册用户，具体事宜

联系网站客服电话。

10.付款条件：

（1）预付款：无

（2）货款支付：先货后款，经招标人验收合格，每月 20 号进

行对账，对账无误后双方签署对账单。投标人提供齐全的付款资料

【付款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投标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验货单、供

货通知单（含盖章回执）、检验检测报告（如需）、厂家授权委托

书（代理商）、产品合格证和质量证明各一份，及招标人要求的其

他付款资料】后，招标人在 90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对账单确认货



款金额的 90%，剩下的 10%作为质保金。

（3）质保金：质保金为当批次产品货款的 10%，质保期届满后

经招标人确认无质量问题后无息返还，质保期为 12个月，待最后一

批货物进场验收合格之日起算，货物若在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

投标人须及时免费更换或修复，直至合格为止，并承担期间给招标

人造成的损失及招标人发生的所有费用。质保期内货物出现问题的，

质保期从投标人更换或维修合格后重新起算。

（4）质量要求：投标人第一次随货附带生产厂商资质、第三方

检测报告等质量证明材料，货到招标人指定地点后进行验收，确保

货物符合要求，如监理方或招标人验收不合格，或随货附带的上述

资料不齐全造成的不允许卸车或退货，其产生的费用由投标人自行

承担。

12.售后服务承诺：出现因产品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本竞价采购

函中规定的，且故障是由于投标人生产原因所致,造成用户不能使用

的情况，因此影响招标人的施工生产，其风险和费用将由投标人承

担。招标人根据合同规定对投标人行使的其他权利不受影响。本承

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直至合同终止持续生效（但不包括因使用不

当、不可抗力的影响或正常损耗所造成的不合格部件）。

13.成交确定原则：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优。

14.其它要求：当投标人数量多于 5家时，首先按投标报价从低

到高进行排序，选取从低到高的前 5 家的投标响应文件进行评审。



若有“否决投标”的，按照投标报价从低到高顺序依次递补，以保

证进入评审的投标响应人数量满足 5家。

三、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拒原因外（例如水灾、旱灾、冰灾、雪灾、雷电、

火灾、暴风雨、地震、海啸等），如投标人不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

交货或未按招标人要求期限修复或退换不合格产品，投标人应当向

招标人支付违约金，每逾期一天支付合同额 1%的违约金，投标人同

意招标人在支付货款时扣除违约金。给招标人造成其他损失的，投

标人还应当承担给招标人造成的全部损失。如投标人延期交货或延

期修复、退换货超过规定期限 7 天的，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且投

标人应当向招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的违约金。

2.投标人保证所供货物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等任何可能妨碍招

标人权利的权属瑕疵，否则投标人应自行承担知识产权侵权责任，

如因投标人供货存在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导致招标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投标人应当向招标人赔偿招标人发生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差旅费、律师费、保全费、执行费、判决赔偿的费用等），

且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投标人全额退返已付款，投标人应当

向招标人支付相当于合同金额 20%的违约金。

3.因投标人供货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投标人除免费更换或修

复合格外，应当按照 5000 元/次的标准向招标人支付违约金；因为

质量问题发生事故的，投标人除按照 5000 元/次的标准向招标人支



付违约金外，还应当承担由此给招标人造成的所有损失。

4.未经招标人书面同意，投标人不得将本合同项下部分或全部

内容转包、分包给任何第三人，否则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且投标

人应当向招标人支付合同总价 20%的违约金。

5.投标人在履行本合同期间，造成的包括但不仅限于财产损失

或人身损害的，都由投标人自行承担，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还应

赔偿招标人损失。

6.如投标人交付的产品有质量、尺寸等问题，经招标人验收不

合格的，投标人应负责在招标人指定的时间内维修整改或更换，直

至符合合同约定要求，因上述问题造成投标人逾期交货的，投标人

还应按本竞价函第十条第 1款承担逾期交货的责任及违约金。

7.以上违约金招标人有权在支付货款时直接扣除。

四、其他条款

1.未经招标人书面同意，投标人不得将本合同所产生的债权转

让给第三人，如投标人将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向招标人支付

合同额 10%的违约金。

2.招标人因自身经营情况调整，需要提前解除合同的，双方应

据实结算，且招标人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根据本合同需要，一方

向另一方发出的全部通知以及双方的文件往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通

知和要求等，必须用书面形式，可采用书信、传真、电报、当面送

交等方式传递。各方通讯地址以合同载明的为准，邮寄通知的，寄



出 7 日后视为送达，一方变更通知或通讯地址，应自变更之日起 7

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发件方按照变更前地址发送通

知 7日后视为送达。

五、联系方式

招标 人： 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六公司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莲街一段 611 号中电建西

部科创中心 23楼 

邮    编：  610000 

联 系 人：常章顺          

联系电话：13525068779

邮    箱： 615581254@qq.com  

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六公司

2026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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